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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

上午9:15至2024年6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 代表股份333,844,6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50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290,058,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6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43,786,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 代表股份97,702,7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23％。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3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49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115％；反对36,29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2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52,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48％； 反对36,

2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19％；弃权5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49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115％；反对36,29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2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52,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48％； 反对36,

2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19％；弃权5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49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115％；反对36,29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2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52,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48％； 反对36,

2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19％；弃权5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4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173％；反对35,996,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23％；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5,3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563％； 反对35,

996,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03,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468％；反对36,29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1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03,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468％； 反对36,

29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1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制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96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24％；反对35,811,0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69％；弃权6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22,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761％； 反对35,

81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531％；弃权69,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53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24％；反对36,313,0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7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88,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319％； 反对36,

31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66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八：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53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24％；反对36,313,0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7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88,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319％； 反对36,

31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66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九：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45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987％；反对36,377,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66％；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09,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508％； 反对36,

37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330％；弃权1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777％；反对43,581,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43％；弃权2,230,0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1,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116％； 反对43,

58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059％；弃权2,230,09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28�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4-37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四）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召集人：董事会

（六）主持人：任正董事长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1,387,2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000股的54.328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2,606,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000股的48.9969%。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780,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

000股的5.3313%。

（九）公司除监事郑辉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会议外，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副董事长胡强、董事冯东、独立董事龚敏、马桦、监事会主席谢志勇以视频方

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61,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4％；反对2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47,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2％；反对2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2.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352,2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2元（含税），共派现53,546,560.00元。 公司2023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六）《2024年经营计划》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创

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提案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 6,973,906股。 表决情况如下：

1.表决情况：

同意6,945,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3％；反对2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45,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3％；反对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该议案获得

通过。

（八）《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6,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0,408,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6％；反对97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以特

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0,408,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6％；反对97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61,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4％；反对2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47,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2％；反对2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以特

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91,3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莉、谢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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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王海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简历见附件。

王海雄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

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

低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海雄先生简历

王海雄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7年4月至1989年10月在

泸东化工厂任消防员；1989年10月至2001年6月，先后就职于自强化工总厂、自强股份，历任机修车间班

长、 保卫科副科长等职；2001年7月至2009年6月， 先后任华泰有限保卫科科长、 行政保卫部经理等职；

2009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行政保卫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工会主席、行政保卫部经理。

王海雄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58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82%；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安徽华尔

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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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人，代表

股份数为231,354,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12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人，代表股份数为

231,34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094%。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数为9,30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人，代表股份数

为5,999,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9%。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

人，代表股份数为5,990,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5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4人，代表股份数为9,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8、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项下各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吴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吴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陈玉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陈玉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汪孔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汪孔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周润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周润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杨卓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杨卓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陈有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陈有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项下各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乔治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乔治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娄耀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娄耀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胡海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胡海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项下各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吴澳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吴澳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徐方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31,346,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1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徐方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353,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6%；反对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9,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50%；反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璇、刘浩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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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公司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

通过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吴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规定，同意选举吴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具体实际

情况，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提名委员会：胡海川先生为主任委员，吴炜先生、娄耀辉先生为委员。

审计委员会：乔治武先生为主任委员，娄耀辉先生、杨卓印先生为委员。

战略委员会：吴炜先生为主任委员，汪孔斌先生、胡海川先生为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娄耀辉先生为主任委员，乔治武先生、陈玉喜先生为委员。

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乔治武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起，吴李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对吴李杰先生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鉴于吴李杰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吴李杰先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企业管理经验

等，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吴李杰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吴李杰先生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承担相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 吴李杰先

生将在公司产业趋势研判、发展战略规划、重大决策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股东和社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拟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子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关于聘任陈玉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关于聘任汪孔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关于聘任周润良先生为公司安全环保职业健康（EHS）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关于聘任徐玉银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化肥事业部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关于聘任徐景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精化事业部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6关于聘任徐根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化工事业部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7关于聘任付金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8关于聘任杨杰先生为公司副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9关于聘任王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当前发展需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管理工作效能，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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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

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时限，公司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吴澳洲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华尔

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规定，全体监事共同选举吴澳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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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公司

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成员如下：

1、董事长：吴炜先生

2、非独立董事：吴炜先生、陈玉喜先生、汪孔斌先生、周润良先生、杨卓印先生、陈有仁先生

3、独立董事：乔治武先生、娄耀辉先生、胡海川先生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比例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胡海川先生（主任委员）、吴炜先生、娄耀辉先生

2、审计委员会：乔治武先生（主任委员）、娄耀辉先生、杨卓印先生

3、战略委员会：吴炜先生（主任委员）、汪孔斌先生、胡海川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娄耀辉先生（主任委员）、乔治武先生、陈玉喜先生

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乔治武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成员如下：

1、监事会主席：吴澳洲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吴澳洲先生、徐方友先生

3、职工代表监事：王海雄先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的比例不低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陈玉喜先生

总工程师：汪孔斌先生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EHS）总监：周润良先生

副总经理兼化肥事业部总经理：徐玉银先生

副总经理兼精化事业部总经理：徐景发先生

副总经理兼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徐根松先生

财务总监：付金鹏先生

副总工程师：杨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寅先生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王寅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安徽省东至县香隅镇

电话：0566-5299004

传真：0566-5299005

电子信箱：huatai0008@163.com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完成后，吴李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公司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将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承担相

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朱贵法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陈广垒先生、陈军

先生、申杰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黄文

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吴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将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徐方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将担任公

司非职工代表监事；杨卓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将担任公司董事；王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将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广垒先生、陈军先生、申杰峰先生、吴炜先生、王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吴李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679,320股，通过安徽

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 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8,549,

197股；朱贵法先生通过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802,277股；黄文明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3,689,500股；徐方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58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386,289股。 杨卓印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547,58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池州舜诚科技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406,643股；离任后，吴李杰先生、朱贵法先生、黄文明先生所持股份将严格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规定进行管理。

公司已完成了第六届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 公司对第五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在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玉喜先生，196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1995年1月至

2001年6月，先后就职于自强化工总厂、自强股份，历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办公室行政秘书、企业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市场部经理、商贸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2001年7月至2009年6月主要任华泰有限副总经

理；2009年7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化肥事业部、化工事业部、精化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玉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58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1.41%；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汪孔斌先生，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年7月至

1995年7月就职于东至县化肥厂，历任设备科设备员、造气车间副主任、机修车间副主任等职；1995年8月

至2001年6月先后就职于自强化工总厂、自强股份，先后任设备科科长、生产部副部长等职；2001年7� 月

至2009年6月先后任华泰有限生产部部长、副总工程师。 2009年7月至今先后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现

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汪孔斌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58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1.32%；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周润良先生，196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9年3月至2001年6月

先后就职于自强化工总厂、自强股份，历任造气工段长、调度员、安全环保科科长；2001年7月至2009年6

月先后任华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助理兼安全环保科科长、化肥厂副厂长兼合成车间主任、化肥厂

厂长等职；2009年7月至2015年8月历任化肥公司副经理、 公用工程项目办主任、 计量质检部经理等职；

2015年9月至2021年6月任东至仲俊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等职；2021年

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安全环保职业健康（EHS）总监。

周润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79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7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徐玉银先生，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1998年1月至2001

年6月， 在自强股份任碳化车间操作员；2001年7月至2009年6月， 主要任华泰有限工程部助理工程师；

2009年7月至2020年3月，历任本公司化肥厂副厂长、化肥事业部副总经理、精化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

2020年3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精化事业部总经理、化肥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化肥事业部总经理。

徐玉银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79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3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徐景发先生，197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9年3月至2001年6月，先

后就职于自强化工总厂、自强股份，历任合成车间操作员、合成工段长、车间副主任、主任、化肥厂副厂长等

职；2001年7月至2009年6月，历任华泰有限化肥厂厂长、商贸部、销售部、采购部经理等职；2009年7月至

2019年12月，历任本公司计量质检部、采购部经理、化肥公司副总经理等职；2019年12月至2022年5月任池

州市兴泰物业有限公司、东瑞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2022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精化事业部总经理。

徐景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79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8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6、徐根松先生，197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1998年1月至2001年6月，在

自强股份任硝酸厂稀硝车间主任；2001年7月至2009年6月，主要任华泰有限硝酸厂厂长助理；2009年7月

至今先后任本公司化工事业部副总经理、精化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化工事业部总经理。

徐根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79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3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付金鹏先生，197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1995年9月至2008

年12月，任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办会计，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东至县众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办公室主任，2010年1月至2019年4月，任安徽信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丽山

秀水项目部财务部经理，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任东至县众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

理，2022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公司财务部经理。

付金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股，通过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池

州舜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38%。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安徽

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杨杰先生，198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2005年4月至2009年

6月，先后任华泰有限工程指挥部技术员、电仪车间副主任等职；2009年7月至2020年3月，先后任本公司

电力仪表部仪表车间主任、化肥电仪部经理、化工电仪部经理、化工事业部热电车间主任等职；2020年4月

至今先后任本公司化工事业部副总经理兼生产技术科科长、热电事业部副总经理、信息中心主任。 现任本

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杨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股，通过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13%。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9、王寅先生，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至2018年，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电子银行中心（合肥）客服专员，池州贵池支行柜员、客户经理，东至支行行

长助理。 2018年3月至今先后任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综合办主任。 现任本公司证

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综合办主任。

王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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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同意聘任吴李杰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吴李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自1985年起任职于公司前身自强化工厂，自2001年起担任公司董事

长，是公司的核心领军人物。 其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领导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成功带领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起，吴李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吴李杰先生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鉴于吴李杰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吴李杰先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企业管理经验

等，公司聘任吴李杰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吴李杰先生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承担

相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 吴李杰先生将在公司产业趋势研判、发展战略规划、重大决策等方面提供

支持和帮助，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股东和社会。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